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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正保远程教育 

关于举办 “中华会计网校杯” 第九届全国校园财会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院校： 

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对我国的影响日趋增强，拥有专业知识的综合

型高素质人才成为推动中国迅猛发展的中坚力量。会计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加强会计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培养高层次会计人才，不仅关系到提

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关系到全国实施人才战略、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大局。众多高校已经意识到财会实务知识技能培养对于在校大学生

的重要性。因此，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指导，正保远程教育（CDEL）

举办 “中华会计网校杯” 第九届全国校园财会大赛。现将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大赛介绍  

“中华会计网校杯”第九届全国校园财会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是由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指导，正保远程教育（CDEL）主办的全国大型财

会专业竞赛。“中华会计网校杯”全国校园财会大赛已成功举办八届，秉承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大赛覆盖了全国上千所高校，逾百万学子，在督促在校学生

加强财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学习，充分调动广大财会学子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提

高在校学生综合就业能力和职场竞争力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已经成为众多财

经高校展现风采，进行校际交流以及财经学子追梦、圆梦的平台。 

二、大赛主旨  

激励在校学生学习、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同时带动更多的企业关注这些在

校学生；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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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主办单位：正保远程教育（CDEL） 

四、大赛时间  

初赛报名：2019年 2月 1日—2019年 5月 15日 

校园初赛：2019年 3月 1日—2019年 5月 15日 

省复赛：2019年 5 月 20日—2019年 6月 20 日 

全国总决赛：2019 年 11月 

五、参赛对象及要求  

1、参赛要求 

(1) 全国范围内所有高校在校在籍学生（研究生除外）均可参赛。 

(2) 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均不可代表学校参赛，包括初赛、复

赛及全国总决赛。 

 

2、参赛流程简述 

(1) 参赛学校通过提交“大赛回执表”至大赛组委会获得参赛资格，在获得参赛

资格后，该校所有在籍在校学生均可自行登录大赛官网注册账户，或者用已

有中华会计网校账户（初次登录补充学校及参赛信息）后参赛； 

(2) 注册参赛账户后，参赛选手可在校园初赛规定的比赛时间内登录大赛官网参

加比赛，每名参赛选手有两次初赛答题机会； 

(3) 大赛组委会为参赛学校及参赛选手提供免费培训辅导资料——“财会大赛模

拟冲刺班”课程和“大学生定制班”课程； 

(4) 校园初赛根据最终有效成绩的校内、省内、全国的分别排名确定名次并颁发

奖品及证书； 

(5) 校园初赛实际有效参赛人数超过 200 人或者超过本校财经相关专业人数 60%

的学校可获得晋级省复赛的资格（实际有效参赛人数的评定标准详见下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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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介绍）；省复赛以学校为单位参赛，参赛选手由参赛学校从初赛参赛的选

手中自行选拔和组织；省复赛根据参赛学校所在省市参赛学校数量等因素，

分为网络赛和现场赛两种形式； 

(6) 省复赛实际有效参赛学校数量＜20 所的地区，省复赛成绩第一名的学校可代

表该省参加全国总决赛；实际有效参赛学校数量≥20 所的地区，省复赛成绩

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学校可代表该省参加全国总决赛。全国总决赛的组队形式

和省复赛相同，比赛形式为现场赛。 

 

3、参赛注意事项 

(1) 参赛选手须以真实信息注册，注册的全部信息将会作为评奖依据（包括姓名、

联系方式、学号等），信息不实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参评机会，大赛组委会承

诺注册信息仅限本次大赛使用； 

(2) 每名参赛选手只可以使用一个账户参赛，注册多个账户参赛者，将取消其评

奖资格；如虚假参赛人数超过实际参赛人数 20%，则取消所在学校评奖资格； 

(3) 请各位参赛者态度端正、负责、严谨，无特殊理由不得中途退赛； 

(4) 参赛学校需在大赛组委会规定的时间内根据大赛组委会要求提交相应的参赛

回执资料（包括初赛、省复赛及总决赛），如逾期提交或提交资料不合格，

则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该校参赛及评奖资格； 

(5) 本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六、比赛形式  

本届大赛分为学校及选手报名、初赛比赛、省复赛及全国总决赛，详情如下： 

1、参赛学校报名 

校园初赛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加比赛，有意向参赛的学校确定并安排校园管

理员填写“参赛回执表”（附件 1）并报送大赛组委会，组委会在收到回执表后 24

小时内核实信息并完成校园注册，开通该校参赛资格并将管理员帐号及密码反馈

给校园管理员。校园管理员收到组委会反馈的资料后确认无误，即完成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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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学校选手参赛 

完成学校报名的院校可组织学生进行在线注册报名，通过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点击“校园频道”进入“校园大赛”大赛官网在线注册，

或关注“中华会计网校”微信公众账号，下载“中华会计网校”APP，进入 APP

点击“校园大赛”，进入大赛页面，自行注册。注册时需填写真实有效的学号、手

机号等信息，每人限注册一次，否则将取消参赛及评奖资格。 

已有中华会计网校账号的学生，可直接登录参赛，首次登录需根据提示补充

完整个人信息及所在高校信息，补充完成后该账号即为该名选手的唯一参赛账号，

选手不得再重新注册其他账号参赛，否则将同样取消参赛及评奖资格。 

注册及登录成功后，选手可根据在初赛时间段内，自行通过电脑端进行比赛；

每名参赛者有 2次答题机会。 

 

3、校园初赛 

学生注册成功后在初赛时间段内自行通过电脑端或手机端进行比赛，每名参

赛者有 2次答题机会。 

（1）时间安排 

报名时间：2019 年 2月 1日-2019年 5 月 15日 

初赛时间：2019 年 3月 1日—2019年 5月 15日 

 

（2）答题入口 

参赛入口：http://www.chinaacc.com，点击“校园频道”进入“校园大赛”

进入大赛页面。 

 

（3）比赛流程 

 以初级会计职称考试模拟为基础，选手在规定的 90分钟内作答初级会计实务

及经济法基础相关客观题； 

 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及不定项选择题，其中单选题 24道，每题

1.5 分；多选题 14 道，每题 2 分；判断题 10 道，每题 1 分；不定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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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道，每题 2分，共计 61题，满分 100 分； 

 选手答题时系统自动计时，计时完毕或者选手答题完毕后自动交卷并即时评

分，选手在答题完毕后即可查看实时校内、所属省份及全国排名； 

 每名选手有两次答题机会，两次答题时间可在校园初赛答题系统开放时间段

内由学校或者选手自行安排，选手的两次答题成绩较高者为该名选手的最终

成绩，作为初赛排名及评奖依据； 

 在初赛答题时间全部结束（即 2019年 5 月 15日），根据选手所在学校、所在

省市及全国的排名情况，进行个人评奖。 

 

（4）参赛高校执委会及校园管理员 

 全国各大院校均可向大赛组委会申请参赛，与大赛组委会各省联络专员取得

直接联系，并成立本校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确定校园管理员，填写

“参赛回执表”并报送大赛组委会（campus@cdeledu.com）或大赛组委会各

省联络专员邮箱（经直接沟通后获得）； 

 在报名期和初赛期在校内进行大赛宣传，动员本校学生按照比赛流程参赛； 

 定期将本校大赛的宣传推广状况及本校学生参赛情况以图文形式汇总并以邮

件形式上报大赛组委会，以便大赛组委会进行活动监管； 

 根 据 大 赛 组 委 会 提 供 的 “ 后 台 管 理 系 统 ”

（http://campus9.chinaacc.com/console）账号监督和管理本校学生参赛情况，

并根据参赛情况及时调整宣传组织策略； 

 在初赛结束后，协助大赛组委会进行获奖选手信息核实工作，并通知获奖选

手及时领取证书及奖品； 

 获得省复赛参赛资格的高校，需在学校内选拔参赛选手，并做好省复赛及全

国总决赛的跟进工作。 

 

4、省复赛 

校园初赛实际有效参赛人数超过 200 人或者超过本校财经相关专业人数 60%

的学校可获得晋级省复赛的资格；省复赛以学校为单位参赛，参赛选手由参赛学

校从初赛参赛的选手中自行选拔和组织；省复赛根据参赛学校所在省市参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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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等因素，分为网络赛和现场赛两种形式； 

（1）比赛时间 

2019年 5月 20 日—2019年 6月 20日 

 

（2）参赛资格 

校园初赛实际有效参赛人数超过 200 人或者超过本校财经相关专业人数 60%

的（适用于所有财会专业学生总数不足 200 人的参赛学校）学校可获得晋级省复

赛的资格。 

全部符合以下标准的参赛人数为实际有效参赛人数： 

用唯一参赛账号注册或者登录大赛答题系统，完成校园初赛答题并取得有效

成绩（不包括注册未答题或者答题时间少于 10分钟的选手数量）。 

 

（3）参赛队伍 

省复赛以学校为单位参赛，参赛选手由参赛学校执委会从初赛参赛的选手中，

自行选拔和组织三人组成一支代表队，优先选拔初赛成绩靠前者。 

 

（4）比赛形式 

根据各省参加初赛学校的数量，决定省赛的形式：晋级学校数量>12 所的省

份，采用现场赛的形式；晋级学校数量＞6 所且≤12 所的省份，采用网络赛的形

式。晋级学校数量≤6所的省份，组委会酌情与其他同样≤6所晋级学校的省份合

并，举办网络赛。 

 

（5）比赛流程 

分为现场赛和网络赛两种模式，网络赛包含“财税实务知识竞答”和“财会

情景纠错”两个部分，现场赛增加“财会实务综合应答”部分。 

现场赛 

举办现场比赛的省份内所有参赛高校代表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确定选手名单

和信息上报至大赛组委会，由大赛组委会确定该代表队的参赛账户，同时，结合

各省市的实际情况，确定举办省复赛的时间，比赛在一天内完成，分为“财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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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知识竞答”、“财会实务综合应答”和“财会情景视频纠错”三个部分，三个环

节各占 100 分，总分 300 分，最后汇总成绩为比赛最终结果。实际有效参赛学校

数量＜20所的地区，总成绩第一名的学校可代表该省参加全国总决赛；实际有效

参赛学校数量≥20 所的地区，总成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学校可代表该省参加全国

总决赛。（注：参赛涉及的相关费用由参赛学校自理，大赛组委会可开具参赛证明。） 

 

网络赛 

举办网络比赛的省份内所有参赛高校代表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确定选手（包

括指导老师）名单和信息上报至大赛组委会，由大赛组委会确定该代表队的参赛

账户，同时，结合各省市的实际情况，确定举办网络省复赛的时间，一共分为“财

税实务知识竞答”和“财会情景视频纠错”两个环节，各占 100分，总分 200分。

答题系统会在指定的时间内开放 2 小时，该省内所有参赛高校的代表队需要在指

定的 2 小时内完成网络答题，过期视为弃赛。网络赛参赛队伍需独立完成比赛，

不得有辅导老师在旁进行辅导或者采用网络查询比赛答案等作弊形式，比赛期间

参赛学校需根据赛前指示选择好相应的答题设备，并配合大赛组委会的远程监考，

如未配合或者监考过程中发现作弊等情况，则取消该校的参赛及评奖资格。各高

校在该省全部学校比赛结束后的 3 个工作日后可查看成绩及省内排名。总成绩排

名第一的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 

 

（6）比赛规则 

财税实务知识竞答 

本环节题型为财会知识客观题，分为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及不定项选择

题，其中单选题 24 道，每题 1.5 分；多选题 14道，每题 2分；判断题 10道，每

题 1分；不定项选择题 13道，每题 2分，共计 61题，满分 100分；作答时间 90

分钟。题目内容涉及初级会计职称考试两个科目及中级会计职称考试三个科目，

初级及中级所占比例为 7:3。比赛时由系统从题库中随机抽题，现场赛所有参赛

队选手同时作答，答对得分，答错不得分，逾时未提交视为答错；网络比赛时，

由学校确定比赛时间并提前开通相关试卷，参赛选手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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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实务综合应答 

本环节为一道“中级会计实务”或者“财务管理”相关综合题（形式参考中

级会计职称考试相关题目），选手根据题目要求在电脑上进行答题，答题时间半小

时，满分 100分，时间到后系统自动提交试卷，由评委进行评分并进行成绩公示。

（此环节仅适用于现场赛） 

 

财会情景视频纠错 

本环节为一道财会情景视频，该段情景模拟视频中会出现 10个违反会计实务

操作规定的情境，观看完毕，选手用 10分钟的时间在答题纸（网络版在网络答题

纸上）上写出视频中违反会计实务操作规定的情境并进行阐述说明，找出一个错

误并阐述说明错误原因则得 10分，满分 100 分。本环节由现场赛由评委判分并公

示成绩，网络赛由中华会计网校专家判分并在系统内公示成绩。 

 

5、全国总决赛 

（1）比赛时间 

2019年 11月 

 

（2）参赛队伍 

省复赛实际有效参赛学校数量＜20所的地区，省复赛成绩第一名的学校可代

表该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省复赛实际有效参赛学校数量≥20所的地区，省复赛成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

学校可代表该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所有晋级总决赛的参赛队伍组队至决赛承办院校参加比赛，食宿行费用自理

（大赛组委会可开具参赛证明），选手由各校执委会选拔，需排除在比赛开始时间

已毕业或者攻读研究生的学生。 

 

（3）比赛形式 

以现场团队竞技的形式进行，比赛内容涉及财会专业知识、财会实务知识、

综合素质考核、职业能力测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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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奖项设置及奖励  

1、校园初赛 

（1）优秀选手奖 

评奖标准： 

有效参赛人数 学生奖项 教师奖项 

100 人以下，不满足本校财会

专业有效参赛人数超过 60%

的条件 

无 无 

100人以下但满足本校财会

专业有效参赛人数超过 60%

的条件 

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一名 

三等奖一名 

优秀指导教师奖一名 

101-300人 

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一名 

三等奖一名 

优秀指导教师奖二名 

301-500人 

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二名 

三等奖三名 

优秀指导教师奖三名 

501-800人 

一等奖二名 

二等奖三名 

三等奖五名 

优秀指导教师奖三名 

800人以上 

一等奖三名 

二等奖六名 

三等奖十名 

优秀指导教师奖三名 

备注： 

1、此处“有效参赛人数”是指用唯一参赛账号注册或者登录大赛答题系统，完成校园初赛答

题并取得有效成绩（不包括注册未答题或者答题时间少于 10分钟的选手数量）； 

2、“本校财会专业有效参赛人数超过 60%”是指如本校所有财会专业学生总数不足 100 人，

但有六成以上的学生参加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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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品： 

一等奖  1000 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 

二等奖  6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 

三等奖  3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 

 

（2）优秀指导教师奖 

评奖标准： 

成功晋级省复赛的参赛高校，每所高校最多可由三名教师获得该奖励（所有

参赛学校指导教师名单需在初赛结束（2019 年 5 月 15 日）之前上报至大赛组委

会，逾期则视为放弃评奖资格）。 

奖 品：获奖证书 

 

（3）初赛特别奖励 

 根据校园初赛成绩，每个省前三名的选手可分别获得现金奖励 500、300、200

元；全国前三名可分别获得现金奖励 1000 元、800元、600元。（全国奖金和

省内奖金不重复发放，以奖金较高者为准；最终成绩平分者按照两次答题的

平均成绩再判定名次，如最终成绩平分的人员中存在只答一次题目的情况，

则另外一次答题视为满分，如在如上两种情况下仍然平分的选手，答题所用

时间较少者名次较高） 

 根据校园初赛校内比赛组织情况（参赛人数及选手成绩等）综合评测，每省

颁发“最佳组织奖”1名，获奖学校组织者将获得 500元现金及证书奖励。 

 

2、省复赛 

（1）参赛学校/选手 

评奖标准： 

综合成绩排名前 10%（数量四舍五入）的高校代表队可获得“特等奖”； 

综合成绩排名前 11%-30%（数量四舍五入）的高校代表队可获得“一等奖”； 

综合成绩排名前 31-70%（数量四舍五入）的高校代表队可获得“二等奖”； 

其余高校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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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赛奖品： 

特等奖  1500 元现金+15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精美礼品 

一等奖  900元现金+9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精美礼品 

二等奖  3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精美礼品 

三等奖  获奖证书、精美礼品 

 

网络赛奖品： 

特等奖  900元现金+9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 

一等奖  600元现金+6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 

二等奖  3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 

三等奖  获奖证书 

 

（2）优秀指导教师 

评奖标准： 

省赛获得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参赛高校，每所高校最多可由三名教师

获得对应奖励，三等奖优秀指导教师为指定的一名教师（所有参赛学校指导教师

名单需在该省省赛结束之前上报至大赛组委会，上报时需标注指导教师顺序，逾

期则视为放弃评奖资格）。 

奖 品：获奖证书 

 

3、全国总决赛 

评奖标准： 

由大赛组委会根据参赛学校数量决定具体的获奖晋级比例，与总决赛比赛方

案一同公布。 

奖 品： 

特等奖  10000 元现金+50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奖杯、精美纪念品 

一等奖  5000 元现金+30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奖杯、精美纪念品 

二等奖  3000 元现金+2000元学习费用、获奖证书+奖杯、精美纪念品 

三等奖  1000 元现金、获奖证书+奖杯、精美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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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中华会计网校杯”全国校园财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张老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1、18 层  

邮编：100083 

电话：010-82319999-1153/1151 

传真：010-82337887 

邮箱：campus@cdeledu.com 

 

“中华会计网校杯”第九届全国校园财会大赛组委会对本届大赛有最终解释权！ 

 

 

 

 

指导单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主办单位：中华会计网校

（www.chinaacc.com） 

正保远程教育（CDEL） 

 

 

二〇一九年一月 

 

 

 

 

 

 

 

 

 

mailto:campus@cdeledu.com
http://www.chinaa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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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赛回执表 

 “中华会计网校杯”第九届全国校园财会大赛 

参赛回执表 

（校园管理员填写） 

 

学校 所在省 

财

会

学

生

总

数 

预

计

参

赛

人

数 

主联系人 备选联系人 

姓

名 

手

机

号 

邮

箱 

在校职务 

（学生/老

师） 

姓

名 

手

机

号 

邮

箱 

在校

职务 

             

备注： 

1、表格中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如有未填写项目请补齐，否则则视为报名失败； 

2、学校报名表填写完毕发至大赛组委会邮箱：campus@cdeledu.com，组委会工作

人员自收到邮件后 24小时内（工作日）将反馈管理账号及密码到主联系人的邮箱； 

3、每所学校只设定一个管理账号及密码。帐号及密码不可变更，如遇无法正常登

录的情况，请截图发邮件至大赛组委会邮箱：campus@cdeledu.com，工作人员将

在 24小时内进行反馈； 

4、如遇口头或邮件通知等情况，大赛组委会优先联络主联系人。在无法与主联络

人取得联系或特殊情况下，大赛组委会联络备选联系人。 

 


